
2022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项目名称： 省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工作经费

主管部门： 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 实施单位： 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
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万元） 全年执行数（万元） 执行率（%） 分值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700 700 700 100.00 10 1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700 700 700 100.00 - 10.00

其他资金 0.00 - 0.00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保障和服务党员干部教育省级示范培训。 圆满完成2022年度党员干部教育省级示范培训服务保障工作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（权重）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服务培训期数 >=40期 40期 10 10
受疫情影响，部分班次未按
期举办。

服务培训人数 >=5510人 4785人 10 8.68
受疫情影响，部分班次未按
期举办。

质量指标 服务培训完成率 =100% 100% 10 10

时效指标 服务培训及时性 及时 100% 10 10

成本指标 学员住宿成本（元/人/天）
<=210元/人

/天
210元/人/

天
10 10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 工作运转规范性 规范 100% 10 10

生态效益指标 实行垃圾分类规范性 规范 100% 10 10

可持续影响指标 档案管理机制 完善 100% 10 10

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 >=90% 100% 5 5

主管部门满意度 >=90% 100% 5 5

总分 100 98.68 优秀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填无。

注：1.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、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。

    2.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，满分为100分，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，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（中央和
省委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），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，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
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，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，但总分应为100分。

    3.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，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，对于定量指标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；定性指标根据指
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
填写完成比例。


